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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案決議 

各機關統刪項目如下： 

1. 人事費：行政院及所屬除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

消防署及所屬、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國防部主

管、退輔會「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及業務」、教育

部高中職部分及海岸巡防署及所屬不刪、法務部

及所屬（含調查局）統刪 5,000 萬元、教育部統

刪 1%外，其餘統刪 1.5%；司法院主管統刪 3,000

萬元；考試院及所屬除考選部外統刪 1.5%；其餘

不刪。行政院及所屬由行政院自行調整（人事費

不得流用或挪為他用）。 

2. 政令宣導費用：除退輔會外，其餘統刪 30%。 

3. 文康活動費：統刪 20%。 

4. 國外考察費：除行政院及所屬、考試院及所屬統

刪 20%外，其餘統刪 10%。 

5. 房屋建築養護費：除營房、法務部所屬監獄、看

守所、少年觀護所、少年輔育院、少年矯正學校、

技能訓練所、戒治所等矯正機關及調查局外，統

刪 10%，但立法院除院區老舊房舍維護費統刪

10%外，其餘不刪。 

6. 租金費用（包括土地、房舍）：除已簽約者、陸委

會港澳地區之租金外，其餘統刪 10%；另辦理新

續約時，應比照刪減 10%辦理之。 

7. 獎補助費：除法律有規定者、地方補助款、原住

民族委員會、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教育部、高

檢署補助收容人給養計畫經費、立法院、退輔會、

國科會補助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家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衛生署捐助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

計畫、補助中央通訊社、公共電視、中央廣播電

台、消防發展基金會及義消楷模外，(1)政府機關

間補助：刪減 5%。(2)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助：

刪減 5%。(3)對外國之捐助：刪減 5%。(4)獎勵金

除法律有規定者、檢舉及破案獎金外，統刪 15%。 

8. 資訊設備費：除已簽約者、立法院、消防署防救

災資訊系統外，國防部統刪 5%，其餘統刪 10%。 

9. 電腦汰購經費：個人桌上型電腦每部 3 萬 5,000

元，手提電腦每部 5 萬元。 

1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

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蒙藏委員會、海

巡署、僑務委員會、外交部主管、經濟部礦務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法務部主管、國防部主管、

退輔會、監察院、國家安全會議、國史館、林務

局、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各風景區管理處、立法

院、考選部不刪；總統府、行政院、經建會、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文建會、青輔會、體委會、

研考會及所屬統刪 15%；新聞局統刪 30%外；其

餘統刪 10%。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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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委辦費：除外交部及「國際合作」之「駐外技術

服務」外， 統刪 10%。 

(二) 中央各機關預算中編列未依法律設立機關之特別費

悉數減列，以促使其儘速法制化。 

本局未有相關事項。 

(三) 行政院所提「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共計 117 億

1,217 萬 7,000 元，由於補助單位標準模糊，甚至補

助項目僅以「生活文化活動」、「其他費用」等含混

不清的項目名稱，為避免浪費無謂公帑，並有效利

用預算，將各部會相關預算刪減 10%（含下列刪減

明細，其餘自行調整）。 

各部會刪減明細及凍結項目如下： 

10.衛生署：衛生署 95 年度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

區六星計畫」共編列 2 項計畫，針對其中： 

(1)長期照護社區化計畫刪減 1 億 3,351 萬 3,000 元

。 

(2)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刪減 1,000 萬元，並凍結

30%預算。 

共計刪減 1 億 4,351 萬 3,000 元，凍結部分俟衛生署

將 95 年 1 至 6 月執行成果向立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

福利、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遵照辦理。 

 

 

 

 

 

 

 

 

 

 

有關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凍結 30%預算：立法院

於 95 年 9 月 27 日台立院議字第 0950003347 號函

知衛生署有關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 95 年預算凍結

部份准予動支，衛生署於 95 年 10 月 2 日衛署會字

第 0950042830 號函知本局 95 年預算凍結部份業經

立法院同意依法動支。 

(四) 1. 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各級單位 95 年度所編列購置

微軟公司之微軟產品（含維護費）所有預算刪減

25%，惟如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則本項決議自動

失效。 

2. 建議： 

(1)制定政策，寬列經費，發展並推廣自由軟體及

其驗證，以及其他配套措施。 

(2)擬定獎勵措施，鼓勵各機關（或企業）由微軟

產品轉換至自由軟體。 

(3)於組織再造期間，資訊系統重整時，儘量使用

自由軟體。 

(4)向微軟公司提出強烈抗議其壟斷行為，請微軟

公司提出降價措施。 

(5)由政府出面（例如公平會、教育部）與微軟公司

協調降價事宜，特別在教育機構的優惠事宜。 

遵照辦理。 

 

(五) 歷年來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都有某些政府

預算科目遭部分凍結的決議，尤其是某些委辦案和

獎補助案。然而，過往行政部門經常以立法院對該

項目部分凍結為理由，停止委辦案及獎補助案之公

開招標與執行，造成政務停頓，並且向產業界宣稱

預算遭立法院凍結因此不能展開招標作業。有規避

行政責任及抹黑立法院之嫌。特決議，自 95 年度起，

中央政府預算之執行，凡特定科目之凍結金額在

50%以內者，相關部會得視業務需要如期辦理招標作

業，並將遭凍結部分預算所可能影響的執行數加註

於招標文件和委辦合約中，以順利推動相關政務。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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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略  

(七) 有鑑於財團法人資策會長期以來參與各部會委辦案

公開招標案，造成與民爭利之現象，長期為產業界

詬病。特決議要求行政院各部會自 95 年度起，所有

政府資訊系統建置、維護案及委辦案，除涉及國家

安全及政府資通安全之項目以外，應以公開招標方

式辦理。 

遵照辦理。 

 

(八) 針對中央政府所屬機關辦理之桌上型、筆記型電

腦、辦公室事務機器等資訊產品採購招標案時，應

將參與投標廠商是否為中資企業列入評選資格審核

標準中，並建議政府部門優先採購台灣品牌之資訊

產品，提升國內電腦製造業競爭力，更避免中國企

業低價搶標政府招標案件，致生後續維修斷層及敏

感資訊外洩之虞。 

本局桌上型等資訊產品皆依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向

中央信託局採購，本局未有相關產品之採購招標

案。 

(九) 鑑於中國劣質貨逐漸充斥市面，為確保政府公共工

程品質與安全。爾後，所有政府公共工程與重大採

購案，應優先使用台灣產品。 

遵照辦理。 

 

(十) 近年來國家財政日益困窘，然因各政黨競爭越來越

烈之際，各地方政府縣市長為建立個人施政之績

效，於任期內紛紛以國家公帑（或中央政府預算補

助經費）舉辦地方性嘉年華會或具消費性、娛樂性

之活動，凸顯其任期內的施政績效，中央各機關及

所屬暨各國營事業禁止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上開類

似活動，並要求切實監督補助款執行內容是否符合

原補助意旨，不得移作他用，並於執行後將辦理效

益上網公告。 

遵照辦理。 

 

(十一)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查中央各機關及所屬

把經常性業務費用或補助，以撥給特種基金的方

式，作假帳變成「投資」的項目，嚴重破壞預算制

度，爰要求各部門以「投資」為用途別編列撥補予

各特種基金的預算，應依法按經常門、資本門劃分

標準編列，不應全數以「投資」科目編列，嚴重違

反預算法規定，中央各機關及所屬於下年度應依法

改正。 

本局無相關情形。 

(十二) 略  

(十三) 中央政府各機關除組織法令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等所設置之各項職務外，不得以任何名義設置

體制外之有給職或無給職之職務，以杜絕不肖人士

亂用國家名器，從事違法亂紀之事。凡已違法發布

之聘書，相關機關應於 1 個月內追回併註銷。再有

類似情節發生者，依法究辦相關人士。 

 

本局除組織條例所設置之各項職務外，並無設置體

制外之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等相關情事。 

(十四) 略  

(十五) 略  

(十六) 略  

(十七)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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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立法院第十二組決議－衛生署部分 

過往衛生署預算案發包後幾近放任自由，無追蹤監

督的機制，成果差異很大，如糖尿病照護計畫、視

力保健計畫等等，研究經費不乏，推動亦行之有年，

但成效卻令人質疑？ 

因此，衛生署有建立此一機制的必要： 

1.計畫案的目標再確認。 

2.計畫案之執行進度。 

3.計畫案之財務報表。 

4.計畫案推行時產生的未預期難題。 

5.計畫案相關諮詢專業機構之年度檢討會議（不同

專業單位代表）。 

6.計畫案結案需有計畫案之結果評估與應用報告。 

同時，將相關資訊上網公告，以建立追蹤監督的機

制。 

 

 

一、有關「糖尿病照護計畫」，無追蹤監督機制及

成效檢討案，辦理情形如下：本局為增進國人健

康，延緩糖尿病年標準化死亡率上升情形，積極辦

理糖尿病照護計畫，每年規劃辦理目標，建立追蹤

監督機制及成效檢討如下： 

(一) 追蹤監督機制：與產官學者，共同針對逐年已

執行之計畫成效進行檢討，研訂未來計畫目標

後，需委託辦理之計畫，即依相關法規之規定

(如會計、政府採購法等) 公開徵選辦理單位；

於得標單位執行計畫之過程中，平時參與其相

關會議或實地訪查，審查其計畫及經費執行情

形，召開期中、期末成果審查會議，邀請相關

專業團體、政府機關、醫療院所等參與年度成

果發表檢討會議，並針對先驅性計畫或績優計

畫辦理觀摩會，亦即於計畫執行中，不斷進行

產官學之溝通與共識，相互經驗交流與成長，

逐步提升我國糖尿病照護品質。 

(二) 辦理成果為： 

1. 建置糖尿病共同照護體系：積極推動糖尿病共

同照護網，95 年普及於全國 25 縣市，涵蓋之

鄉鎮計 352 個，涵蓋率達 95％，參與醫療院

所數計 1,743 家。 

2. 糖尿病高危險群健康促進推動：以社區、醫

院、糖尿病病友團體之模式推動。全國共 50

個社區、116 家醫院、430 個病友團體辦理，

藉以延緩糖尿病之發生，及早期發現糖尿病個

案，並給予療護。 

3. 提升糖尿病之醫事人員(醫師、護理、營養等)

素質：為強化醫事人力素質，修正「糖尿病共

同照護網醫事人認證基準」，縣市糖尿病共同

照護網依憑本基準，訂定符合當地之認證標

準，並舉辦認證作業，增加可投入照護網之醫

事人員數，至 95 年，共認證 6,758 人(醫師 2,422

人，護理 3,279 人，營養 901 人，藥師及其他

計 156 人)。 

4. 發展「糖尿病教育推廣機構」：補助 6 家醫療

院所提供實務工作之醫事人員之教育訓練、實

習及臨床諮詢。 

5. 鼓勵醫療院所執行團隊照護，並提升其照護品

質：就通過「糖尿病人保健推廣機構」之醫療

院所增加其功能，除於照護品質上力求不斷改

善，及發展特色外，並增辦高危險群健康促進

及強化糖尿病友團體運作，將其轉型為「糖尿

病健康促進機構」，逐步推動以「病人為中心，

家庭為單位」之健康促進機構，共 116 家醫院

通過。95 年推動之成果為：加入健保改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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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計 107,279 人，戒菸諮商 5,241 人，提供見

實習計 1,130 人（照護網 684 人、CDE446 人），

個案討論會 583 場，高危險群健康促進 26,122

人。辦理創新衛教競賽（得獎：營養組 4 家、

護理組 10 家）及觀摩會。績優機構評選（得

獎：高危險群健康促進組 2 家、病友團體運作

組 1 家、品質特色組 1 家），完成 96 年機構評

級作業，新通過 20 家。 

6. 建構糖尿病人支持網絡：強化糖尿病人支持系

統，激發糖尿病友團體運作及功能之發揮，進

而增進糖尿病高危險群健康促進，及早發現糖

尿病人。95 年成果：建立增能聯繫網絡，提

供諮詢服務共 8,350 件；成立區域增能團隊小

組及定期會議共 6 次；實地訪查 25 縣市 28 個

示範病友團體，就常見問題，編輯 Q&A 手冊；

辦理種子輔導員團體運作技巧及評價指標研

討會 2 場次計 80 人次、全國病友團體核心幹

部等工作坊 3 場計 117 人、病友團體「健康操」

及「創意策略點子」競賽、優良病友團體選拔，

並就其團體成長故事，編輯「台灣甜頭」乙書，

以團體自評方式進行團體功能之評值。 

二、有關「視力保健計畫」，辦理情形如下： 

(一) 本局視力保健工作目標： 

1. 透過學齡前兒童斜弱視篩檢及學童近視防治

計畫，早期發視力異常個案，早期矯治。 

2. 藉由中老年人視力篩檢與宣導，促使適時接

受視力矯正，避免失明發生。 

(二) 執行進度與品質控管： 

1. 為確立視力保健工作推動方向，本局補助計畫

皆邀集眼科醫師、地方衛生局、幼托園所代表

研商各年齡層視力保健工作共識與推動主軸。 

2. 委辦與補助視力保健計畫，均依據政府採購法

或相關補助要點辦理公開徵求及簽約，並進行

計畫期中、期末成果報告審查。 

(三) 無法預期難題： 

1. 學齡前兒童斜弱視篩檢：因幼托園所保育員

及老師人員流動率高，使篩檢技巧品質不易

管控。 

2. 學童近視防治：因國內近視問題經研究多是

環境因素與過早學習行為所致，使近視率降

低緩慢，因此加強對家長與老師學童視力健

康重要性，減少用眼學習行為。 

3. 社區中老年人防盲：因視力與視覺功能喪失

多認為是自然老化生理現象且經常是無症

狀，使中老年人較不重視自己眼睛健康。 

(四) 計畫案相關諮詢專業機構之年度檢討會         

議（不同專業單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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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助及委託辦理計畫案，均定期召開年度執

行成果檢討會，明確訂定服務指標。 

2. 於 95 年 7 月成立「視力保健諮詢委員會」，

針對學前兒童斜弱視、學童近視及社區中老

年人視力問題，訂定各年齡層視力保健工作

之策略。 

(五) 計畫結果評估：歷年委託調查視力相關科技計

畫成果，除公告在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系統

提供瀏覽外，並利用相關數據成果，提供政策

規劃與運用之主要參考依據。 

(三) 衛生署推動貫徹多元微調方案，陸續完成；惟行政

部門應配合回歸公務預算編列有關預防保健、法定

傳染病防治及教學醫院教學成本等仍未落實。行政

部門推動政策本不應卸責，故 96 年度預防保健、法

定傳染病防治及教學醫院教學成本等費用應全數回

歸公務預算編列，不得再以健保經費支應。 

兒童預防保健、孕婦產前檢查、子宮頸癌及乳癌篩

檢等預防保健業務，已於 95 年起因應衛生署多元

微調方案，改由本局編列公務預算支應。 

(四) 近年來性別主流化已蔚為國際主流，歐美各國亦開

始關注疾病及各項健康課題之性別差異。因此，衛

生署作為肩負台灣人民健康及醫療品質之主責機

關，應將性別研究納入其主管之各項科技發展研究

計畫中，包含國家衛生研究院之各項研究計畫，以

瞭解健康之性別差異，確保婦女健康。 

本局的科技計畫多項與性別研究有關，計有：婦女

親善生產實驗計畫、外籍配偶生育健康管理品質及

成效評估計畫、人工流產諮商機制探討與運作模式

建立(II) 、建構社區孕產婦健康管理模式及個案登

錄系統計畫、高危險妊娠產前醫療照護品質模式實

驗計畫等共 5 項科技計畫。 

 

（一） 

立法院第十二組決議－國民健康局部分 

宮頸癌目前仍是國內女性癌症的第１名，發生率為

每 10 萬人有 58.8 人，但根據統計，國內 30 歲以上

女性仍約有 25％（約 150 萬人）從未接受子宮頸抹

片檢查，以參檢率來看，94 年子宮頸抹片檢查至 6

月有 94 萬 3,000 人參檢，顯示參檢人數的推廣上還

有待加強。子宮頸癌標準化死亡率，國健局 95 年度

目標值為 4.4/10 萬，而 92 年達成情形為 4.6/10 萬，

93 年降為 4.4/10 萬，95 年和 93 年一樣目標值設定顯

然過高。死亡率無顯著下降，參檢率應再提升並納

入治癒率為年度目標值。另檢查品質參差不齊，應

建立一套持續評估品質辦法。 

 

 

一、 為了提升子宮頸抹片篩檢率及降低死亡率，本

局具體措施如下： 

(一) 提升子宮頸抹片篩檢： 

1. 本局除積極結合企業、民間團體及衛生局

等，辦理宣導教育活動外，透過衛生局以寄

明信片的方式提醒婦女接受篩檢。 

2. 結合當地醫療資源，直接至社區到點設站提

供婦女篩檢服務。 

3. 補助醫院辦理門診主動提示系統，主動提示

就診婦女及安排篩檢服務；93-95 年度共補助

約 143 家醫院設置此提醒系統。 

4. 建立篩檢資料庫，監測及評估篩檢成效，並

適時檢討政策。 

(二) 提昇篩檢品質： 

1. 建立子宮頸細胞病理診斷單位之認證及品質

監測制度，並進行認證單位之後續審查及抽片

復閱。 

2. 培訓子宮頸抹片判讀之細胞醫檢師及醫師。 

3. 訂定抹片採樣單位及判讀單位之難以判讀標

準。 

(三) 辦理陽性個案後續追蹤管理，以維護全國婦女

的健康。 

 

二、 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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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3-95 年 30 歲以上婦女三年內至少接受過一次

子宮頸抹片篩檢人數為 350 萬人。 

(二) 國內女性十大癌症的發生率排行，子宮頸侵襲

癌已從 84 年的第二位降至 92 年的第五位，92

年侵襲癌人數為 2,061 人。 

(三) 子宮頸癌死亡人數由 84 年的 1010人降到 94年

的 874 人；標準化死亡率由 84 年的每十萬人口

7.0 人降至 94 年的 4.0 人，降幅達 43％。 

（二） 針對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為推動健康生活社區

化，並加強對社區健康營造中心之輔導，於 95 年度

預算中特編列 5,200 萬元。惟查該項工作計畫中，獎

補助費高達 4,170 萬元，佔該科目預算結構 80.19％。

但究竟該項獎補助費為繼續計畫或新增計畫完全不

得而知，何謂「健康營造」？其定義亦不明確，新增

獎補助計畫績效如何設定？如何評估？爰提案凍結

4,170 萬元二分之一，俟衛生署率國民健康局至立法

院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預算及決算兩委員會報告獎

補助費執行績效、執行方式及檢討報告當經同意後始

得動支。 

 

一、 95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召開衛生環境及社會福

利委員會、預算及決算委員會第 5 次聯席會議

，本局業已與會及針對委員質詢提出說明，該

會議決議：俟本局將 95 年 1 月至 6 月執行成

果書面資料，送達該聯席委員會及各委員後，

同意逕依法動支。本局業於 7 月 4 日函送該計

畫 1 至 6 月執行成果書面資料至立法院，另 5

月 18 日衛生環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預算及

決算委員會第 6 次聯席會議中，林立委滄敏要

求本局「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提供經費運

用情形之資料，本局於會後由吳局長浚明率領

本局同仁拜會林立委滄敏，並於 5 月 22 日彙

整「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之經費使用明細表

，提供林立委滄敏參考。 

二、 本案立法院於 95 年 9 月 27 日台立院議字第 0

950003347 號函知衛生署有關健康生活社區化

計畫 95 年預算凍結部份准予動支，另衛生署

於 95 年 10 月 2 日衛署會字第 0950042830 號

函知本局 95 年預算凍結部份業經立法院同意

依法動支。 

（三） 鑑於吸毒問題日益嚴重，法務部對煙毒犯矯正工作

業務日益繁重，惟煙毒犯罪者後續接受之矯正工作

並非法務部所能全面掌控，亦非將吸毒者僅單視為

犯人管理。有關其後續之追踨治療，應由國民健康

局即刻積極研擬具體矯正措施及介入後續輔導工

作。 

 

 

 

 

 

 

 

 

 

 

 

 

一、 本案非本局相關業務。 

二、 關於吸毒犯後續之追蹤治療，本局就相關決

議事項函請醫事處回覆其辦理情形如下：已

完成或停止強制戒治的收容人及假釋出監的

吸毒犯，分別由更生保護會及觀護人，以個

案管理的方式，建立出監所後之戒治追蹤輔

導機制，並結合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協助其解決繼續戒毒、就學、就業、安置等

相關之問題。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由

各縣市政府統籌資源，提供預防宣導、整合

與轉介社會資源、職業輔導犯和轉介就醫與

安置民間機構等項服務。 

 


